公证事项审批表

	当事人

姓  名

或名称
	

	
	 

	
	

	公

证

事

项
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《房地产买卖契约》公证

	  目

申的

请及

公使

证用

  地


	目的：严格约束双方按《房地产买卖契约》条款执行，办理房屋产权过户手续 

使用地：鄂尔多斯市东胜区

	承

办

公

证

员

意

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手  续  齐  全

                     可  以  出  证

      承办人：王昊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办公证员(签名)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0年 4月16日 

	审

批

意

见
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同  意  出  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批人(签名)：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0年4月 16日

	备

注


	承办公证员必须按程序报批并严格按审批意见出证，否则后果自负，实行主办公证员负责制的，应在审批意见栏注明。


